
校聘教授、副教授 A 类岗位竞聘流程 

 
 

个人申请，填写申报表格 

所在单位审核 

教务处、科研处、人事处、研究生院、学工处（部）

审核申报材料 

 

人事处受理申报材料 

学校公示结果、批复受聘人员名单 

 

申报人员业绩成果展示 

专家评审 

 

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资格审查 

 

学校兑现相关待遇 


